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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0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物产中拓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35 

 

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原控股股东浙江省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

《通知函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    一、相关事项说明 

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原控股股东浙江省物产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物产集团”）

于 2014 年 10月 13日起启动整体上市暨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，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等原

因，公司股票自 2014年 10月 13日起停牌。根据浙政函[2014]131

号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省物产集团深化改革整体上市总体方案

的批复》，同意浙江省综合资产经营有限公司（现已更名为“浙

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”，以下简称“综资公司”）收购物产

集团持有的公司 46.13%股份(过户登记已于 2015年 4月 29日完

成)，并同意综资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46.13%股权无偿划转给

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交通集团”），在后续

重组本公司时，由物产集团(或整体上市后主体)回购公司现有资

产和业务，保持现有经营团队及业务稳定。 

2014年 12月 31 日公司发布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

及继续停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4-84），因筹划本公司及交

通集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公司股票继续停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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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 1月 30 日公司发布《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暨公司

股票复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5-05），经论证，因时间急迫

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时机未成熟。从保护公司全体股东及公司利

益的角度出发，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此次重大资产重

组，并在公告中披露“若本公司后续发生重组且履行法定程序后，

物产集团确认将回购原有资产和业务”。 

2015年 5月 7日，公司收到物产集团的《通知函》:“因相

关事项尚无具体方案，且具有较大不确定性，本着对公众股东负

责，有利于上市公司业务稳定且持续发展的原则，经物产集团与

综资公司、交通集团等有关各方确认，并已报经相关主管部门同

意，物产集团将不再回购公司现有资产和业务。”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
在确定物产集团不再回购公司现有资产和业务后，有利于公

司业务稳定和持续发展，公司将继续立足“打造基于移动互联技

术，以客户价值为导向的供应链服务集成商”的发展定位,实施

“连锁经营、物流配送、电子商务”三位一体的战略发展思路，进

一步整合内外部资源，打造“中拓钢铁网”的电商平台，加快推进

公司商务模式转型升级，保障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 

公司对于上述事项给各位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，敬请

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 

 

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




